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生生物科學系農業一般公費生受領獎助學金契約書
112年11月30日水生生物科學系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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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甲方)與本校水生生物科學系        (學制)
     年級，學號           ，            同學(以下簡稱乙方)及連帶保證人
             先生/女士(以下簡稱丙方)。茲為乙方受領行政院農業部(以下簡稱農業部)農業一般公費生獎助學金事宜，同意簽訂契約。約定條款如下：

第1條 本契約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生生物科學系農業一般公費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訂定。
第2條 獎助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合計補助    年。繼續就讀本系研究所者，可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合計補助  年。
第3條 獎助期間甲方每學年補助獎助學金新台幣 壹 拾 壹 萬 伍 千元整(含學費、雜費、住宿等費用)，得分二期請領。
第4條 第四條 乙方於在校和履約期間，均應遵守甲方一切管理規章。
第5條 乙方修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補助獎助學金，並喪失後續之權利，已受領之獎助學金應返還：
(1) 因轉學、轉系、遭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喪失公費生資格。
(2) 每學期德行評量獎懲相抵後仍受記大過以上處分。
(3)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以外之其他理由辦理休學。
(4) 放棄獎助學金或不能配合甲方教師之輔導及考核。
第6條 乙方畢業，應至領有養殖登記證的水產養殖場就業，從事水產養殖現場之專職工作應至少達受領獎助學金之年限。
第7條 乙方履約前，應向甲方報備擬就業場所及工作性質，經主管同意後，始得依證明文件核算履約年限，工作異動時亦同。履約期間應配合甲方追蹤考核，如無法配合或不符規定，應返還已受領之獎助學金。
第8條 乙方畢業後如具兵役義務或繼續升學就讀本校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進行水產養殖相關研究，其履約期限得配合展延之；如因重大疾病或事故無法履約，得向甲方辦理展延，其期間至多為二年，並以一次為限。展延期間應配合甲方追蹤輔導，如無法配合或不符規定，應返還已受領之獎助學金。
第9條 乙方未依規定履約或履約期限不足其受領獎助學金年限，依不足年月數比例返還已受領數額，其年月數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第10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償還已受領之獎助學金：
(1) 死亡。
(2)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致不能繼續完成學業。
(3) 畢業後履約期限屆滿前，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被認定無法繼續履約。
乙方因重大疾病或事故無法繼續履約之認定，應經甲方行政會議通過，並報農委會核准。
第11條 乙方應返還獎助學金時，應於接獲甲方通知翌日起九十日內一次返還獎助學金。
第12條 丙方對於返還獎助學金負有連帶清償責任，乙方逾期未返還時，甲方得向丙方追繳。
第13條 乙方及丙方同意甲方得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執行，追繳應返還獎助學金並賠償甲方訴訟及強制執行相關費用。
第14條 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有關本契約書之法律事項，甲方、乙方及丙方，同意以嘉義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15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16條 本契約一式三份，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甲方、乙方及丙方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國立嘉義大學 代表人(校長)：
地址：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乙方姓名：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丙方姓名：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或手機號碼：


                 中 華民 國        年       月     日
